
特選升艙 

條款及細則: 

1. 特選升艙（簡稱“升艙”）受本條款和細則約束。當購買從經濟艙位升級至商
務艙位機票時，即代表閣下已經閱覽，明白及同意本條款及細則內的全部內容。 

2. 升艙只適用於已透過香港航空官網購買單程或往返指定目的地之經濟艙位機票
並在訂購機票過程中同意接收香港航空的宣傳資訊及已登記升艙邀請電郵的乘

客。您有可能在航班起飛前 7天收到一封有關特選升艙的邀請電郵。 

3. 升艙價格視乎購買時所選目的地和個別航段而定，並受匯率波動的影響。乘客
需承擔稅項和附加費的差價。 

4. 乘客可以到香港航空官網，輸入預訂資料查看是否符合升艙資格。 

5. 升艙只適用於每個訂單中的其中一位乘客。如果訂單中包含兩位或以上乘客，
只有一位乘客能夠使用升艙優惠，升艙完成後，受惠乘客原訂單的經濟艙艙位

將被取消。我們會盡量滿足您原先訂單中所提出的特別需求。 

6. 升艙只適用香港航空營運的航班，並不適用於特殊航班、包機、聯運及代碼共
享航班。 

7. 升艙只適用於指定的航班和日期。誤機費、改期費、更改航線費和退票費視乎
各出發地和目的地的原有經濟艙票價的條款規則。當乘客成功升艙後，香港航

空將向乘客退還經濟艙位「尊享空間」座位費及心儀座位費（如適用）。退款大

約需要 6至 8星期處理，如有任何查詢，請電郵至call.center@hkairlines.com
聯絡香港航空客戶服務中心。如乘客購買了預付超額行李，超額行李限額將可

與商務艙行李限額一併使用。其他增值產品一般情況下將不會獲退款。 

8. 升艙航段是不可變更航線、退款以及轉讓的。乘客如重新預訂、誤機以及取消
該升艙航段，升艙費用將不會獲退款。 

9. 升艙購買程序必須於原定航班起飛前 24小時完成。 

10. 升艙座位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安排，並須視乎商務艙的座位供應情況及航班機型
而定。 

11. 升艙不適用於以下類型乘客： 

         11.1 成年乘客（18歲以上）與一位小童（2至 11歲）及/或嬰兒（2歲以下）
同行； 



         11.2 非香港航空官網預訂的機票； 

         11.3 獨自乘搭飛機的未成年乘客（6-11歲）； 

         11.4 使用兌換機票的乘客； 

         11.5 於香港航空官網購買機票連同旅行保險的乘客；及 

         11.6 所選的航班機型不提供商務艙 

12. 香港航空不承擔系統錯誤，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電腦或網絡問題所引起之任何事
件或損失。 

13. 如乘客在購買升艙過程中需要特別協助，請聯絡香港航空客戶服務中心。 

14. 訂單會在香港航空有限公司悉數收取款項及發出預訂參考編號後，方正式視為
完成及獲接納。 

15. 建議乘客在計劃出遊前查閱香港政府的最新外遊警示。 

16. 所有金鵬俱樂部會員將會按原經濟艙訂票艙位來累積積分。有關金鵬俱樂部積
分的條款和細則，可參閱此處。 

17. 條款及細則均不得授予任何第三方任何權利和利益。 

18. 此產品受香港航空官方網站發佈的一般運載條件 （可能會不時作出更改）約束。 

19. 香港航空保留隨時修訂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20. 如條款及細則的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任何不一致及含糊的地方，以英文版本
為準。 

21. 如條款與細則之間存有歧義，則由香港航空作最後決定。 

22. 上述所有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 

 


